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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協助審查桃園航空自由港區事

業屬製造業申請引進外籍勞工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企法發字第 0038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廿九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企法發字第 0048號令修正發布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

辦理桃園航空自由港區事業屬製造業具特定製程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以

下簡稱申請案件)之前期審查工作，特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人應為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十三條第一項及其附表二所定屬異常溫度作業、粉塵作業、

有毒氣體作業、有機溶劑作業、化學處理、非自動化作業及其他特定製程之行

業。 

符合前項規定之獨資、合夥或公司，應就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同一廠場

一次向本局提列申請案件。但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更動，致工廠登記

之產業類別變更者，得再次申請。 

三、申請日期之認定，以郵寄方式提出申請者，以交郵日之郵戳為準；親自至本局

交付者，以本局收件日為準。 

四、本局應審查之文件如下：  

(一)桃園航空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證影本。 

(二)製造業業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申請表（附件一）。 

(三)製造業業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設備清單（附件二）。 

(四)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政府免辦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 

(五)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 

(六)機器設備證明文件： 

1.檢附最近一年依法報送稅捐機關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財產目錄

之機器設備明細及資產負債表。 

2.工廠設立未滿一年者，檢附新購置機器設備發票、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

或其他實際支付憑證等影本。 

(七)工廠生產流程圖及工廠平面圖。 

(八)公司簡介及主要產品名稱、圖片及用途說明。 

五、申請案件經本局業務單位檢視應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經通

知補正而不補正或無法補正者，退回其申請。 

六、機器設備之認定，以廠場為單位，其認定標準如下： 

(一)財產目錄或新購置之機器設備，以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十三條附表二之特定製程

為限。 

(二)同一申請人在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有一個以上之廠場，得就同一財產目

錄依廠場別分次申請。 

(三)新購置設備之認定，以已交貨安裝完成，並在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實際

從事生產運作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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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局為審查申請案件得邀請勞委會職業訓練局（以下簡稱勞委會職訓局）、經濟

部工業局、其他專業人士及本局相關人員共同參與審查。 

經審查有查廠必要者，得赴廠查訪，並應製作查訪紀錄，隨卷歸檔。 

八、審查結果建議引進外籍勞工者，本局應將該案之相關資料函送勞委會職訓局，

並函復申請人。 

審查結果不建議引進外籍勞工者，應將結果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勞委會職

訓局。 

九、本局協助審查申請案件之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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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製造業業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申請表 

(本申請書填寫內容以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為單位，一經塗改即失

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字號                 

(一) 

申 

請 

人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地 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申 請 工 廠 名 稱  

申 請 工 廠 地 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申請公司

負責人 
 

申請公司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二)行業別  

（依勞委會公告業別填寫） 
(三)主要產品名稱 

(四)整廠僱用員工總人數 
（依案件申請前二個月之勞保投保人數填寫） 

(五)承諾書：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案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

等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

動放棄，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六)檢附文件： 

1.桃園航空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證影本。 

2.製造業業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設備清單。 

3.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政府免辦工廠登記之證

明文件。 

4.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 

5.機器設備證明文件： 

(1)檢附最近一年依法報送稅捐機關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納稅證明、財產目錄之機器設備明細

及資產負債表。 

(2)工廠設立未滿一年者，檢附新購置機器設備

發票、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或其他實際支付

憑證等影本。 

6.工廠生產流程圖及工廠平面圖。 

7.公司簡介及主要產品名稱、圖片及用途說明。 

(七)檢附文件應注意事項：文件影本應加蓋「與正本

相符」印章。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協助

審查桃園航空自由港區

事業屬製造業申請引進

外籍勞工案件審查意見 

□建議引進外籍勞工，函

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辦理。 

□不建議引進外籍勞工。 

行業所屬等級 □自由貿易港區製造業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收發文字號 
收文 

日期 
發文 

日期 

字號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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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製造業業者申請引進外籍勞工案件設備清單 
（本表僅就符合特定製程所涉相關設備資料為限，勿以全公司業務範圍填列） 

公司名稱：     

生產流程 
財產目錄編號 

（發票、進口報單） 

設備名稱 

（含廠牌及規格） 
數量 

審查理由 

（本欄位廠商勿填） 

符合製程需求 不符合製程需求 

      

      

      

      

      

      

      

      

      

      

      

      

      

      

      

      

      

      

      

      

公司及負責人(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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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局協助審查申請案件之作業流程 

 
 

       

送件
(申請人)

收件
(本局)

審查申請文件
(本局業務單位)

申請資格認定
(必要時赴廠查訪)

函送勞委會職訓局
副知申請人

文件齊備

是否建議引進
函復申請人

副知勞委會職訓局

是

否

退回
(申請人)

補正文件
(申請人)

文件未補正
或無法補正

文件缺漏

 


